
大疆农业无人机关怀计划服务条款

感谢您激活/购买大疆农业无人机关怀计划1（以下简称“关怀计划”）服务，敬请您留意以下重点须

知：

1. 若您获赠关怀计划服务，则激活关怀计划服务，代表您已经充分知悉并认可本服务条款。若您购买

关怀计划服务，请务必确保您在购买前已充分阅读并理解各条款内容，如购买行为发生，则代表您

已充分知悉并认可本服务条款。

2. 大疆农业无人机的机身序列号 SN 和各部件序列号 SN 是您使用关怀计划服务的重要信息，请您

妥善保管，切勿泄露给他人。若因泄露或在非官方渠道维修导致的 SN 被盗用，由您自行承担后果

及责任。

3. 在您申请使用关怀计划服务前，请前往 DJI 大疆隐私权政策页面仔细阅读 DJI 大疆隐私政策。一

旦您申请服务，即表明您已阅读并同意遵守该隐私政策，授权将您填写的个人信息和产品信息提供

给 DJI 大疆，并授权 DJI 大疆在向您提供服务期间使用此类信息。个人信息包括但不限于姓名、

电话、邮箱和地址；产品信息包括但不限于产品型号、产品 SN、产品设置数据、飞行操作数据、

飞行地理环境和位置信息数据。

4. 本服务条款适用的机型2为：T100、T70P、T70、T60、T25P、T50、T25、T40、T20P、T30、T10。

其余机型适用官方发布的对应机型的关怀计划服务条款。

1. 服务内容

为了给您提供更好的大疆农业无人机使用保障和更安心的飞行体验，深圳市大疆百旺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称“本公司”或“DJI 大疆”）与保险公司将共同为您提供本协议约定的大疆农业无人机关怀计划

服务。关怀计划所涵盖的服务内容以本服务条款之规定为准。

关怀计划的生效及失效日期与关怀计划中为您投保的无人机损失保险的保险期间一致，具体以投保成

功后保险公司向您发送的电子保单所载日期为准，有效期为 12 个月；关怀计划中为您投保的第三者责任

险的具体生效时间以第三者责任险电子保单所载日期为准。

关于关怀计划续约（含第三年）服务生效时间的特殊说明：

若您在上一年关怀计划有效期届满前 15 天购买，则生效时间为购买当日实时，且上一年关怀计划立

即失效；若您在上一年关怀计划有效期届满后 15 天内购买，则生效时间为上一年关怀计划有效期届满之

日的次日 0 点。若您的上一年关怀计划有效期届满超过 15 天，您将无法购买关怀计划续约。

1.1 机身维修服务

机身维修服务包含基础额度和易损件额度，基础额度用于大疆农业无人机的机身维修，易损件额度用

于大疆农业无人机的易损件维修。非机身的其他配件无法使用关怀计划服务，非机身的其他配件指机身及

易损件之外的电池、遥控器、充电器、发电机、套装内其他配件、自选配件等。基础额度和易损件额度不

1本服务条款适用于对应机型的首年关怀计划、关怀计划续约（第二年）、关怀计划续约（第三年）
2 本服务条款发布前 T60、T25P、T50、T25、T40、T20P、T30、T10 产品已激活或购买的关怀计划仍适

用此前对应关怀计划服务条款；本服务条款发布后激活或购买的前述产品的关怀计划适用本条款的约定。

https://www.dji.com/policy


可用于非原厂配件的维修，如您寄回非原厂配件，DJI 大疆或其授权维修网点有权要求您付费处理，且您

的非原厂配件将进行报废并无法退回。因使用本服务所产生的物流费、免赔部分的维修费用（如有）或其

他费用将由您自行承担，该等费用将无法从关怀计划的保障额度中抵扣。任何情况下，维修费超出对应额

度的部分，需由您自行承担。详情可见大疆农业无人机关怀计划保障额度。

关怀计划基础额度所涵盖的维修服务由 DJI 大疆或其授权维修网点依照保险公司的要求及本服务条

款之规定承担。因农业无人机保修范围内的原因而造成的机器损失，由 DJI 大疆依照《大疆农业无人机售

后服务条款》之规定予以维修。

1.1.1 基础额度。基础额度由保险公司提供，不同型号产品承保的保险公司不同，请以收到的电子保单为

准。大疆农业无人机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机身损失，保险仅通过提供维修服务的形式承担赔偿责任，不

提供货币赔偿，详情可见保险条款：

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无人机损失保险条款（互联网）

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无人机损失保险条款（互联网-大疆专用版）（适用 T60 及 T25P 关怀计

划续约（第二年）、T50 及 T25 关怀计划续约（第三年））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农业无人机机身及零备件损失保险（大疆公司专用）条款

1.1.2 易损件额度。易损件额度由深圳市大疆百旺科技有限公司提供，具体维修服务由 DJI 大疆或其指定

的授权维修网点提供。

1.1.3 免赔额。您获赠或购买的关怀计划下由保险公司承保的基础额度可能存在免赔额限制，请您查看保

险公司向您发送的电子保单。如基础额度部分存在免赔额，则每次维修中的绝对免赔额为维修服务对应维

修费用（维修费用包含物料费与人工费）的一定比例，即维修服务中仅对应免赔额之外的维修费用由保险

公司以提供维修服务的形式予以承担，您需自行支付免赔额部分对应的维修费用。同一案例下免赔部分与

非免赔部分的维修费用对应的维修服务仅可由同一大疆授权维修网点提供，免赔部分的维修费用由您直接

支付给当次提供维修服务的 DJI 大疆或大疆授权维修网点，您需完整支付免赔额对应的费用后方可获得该

案例的维修服务。

不同机型的免赔额收取情况如下：

产品 关怀计划续约（第二年）

免赔比例
5%；即维修费用中涉及基础额度的部分可抵扣 95%，剩余 5% 需自费支付；涉及

易损件的部分可全额抵扣。

适用机型 T60、T25P、T50、T25、T40、T20P

产品 关怀计划续约（第三年）

免赔比例
10%；即维修费用中涉及基础额度的部分可抵扣 90%，剩余 10% 需自费支付；涉及

易损件的部分可全额抵扣。

适用机型 T50、T25、T40、T20P、T30、T10

1.2 第三者责任险

如您购买新机套装，您获赠的关怀计划中包含 DJI 大疆赠送并为您投保的第三者责任险3，不同型号

产品将分别由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或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保险公司”）根

3 本服务条款提及的第三者责任险指购买新机套装时大疆赠送的第三者责任险，单独购买三者险的情况不

在本条款说明范围内。

https://terra-1-g.djicdn.com/ec87c1e7d4f54fe68e93b898600862db/%E5%86%9C%E6%9C%BA%E5%85%B3%E6%80%80%E8%AE%A1%E5%88%92/%E5%A4%A7%E7%96%86%E5%86%9C%E4%B8%9A%E6%97%A0%E4%BA%BA%E6%9C%BA%E5%85%B3%E6%80%80%E8%AE%A1%E5%88%92%E4%BF%9D%E9%9A%9C%E9%A2%9D%E5%BA%A6.pdf
http://static.zhongan.com/upload/core/term/660.pdf
https://static.zhongan.com/upload/core/term/689.pdf
https://mproperty.picc.com/clauses_for_wap/tiaokuan/160144.pdf


据保险条款的约定予以承保。承保区域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包含港、澳、台地区）。具体承保信息和保

障范围可见保险公司发送的第三者责任险电子保单和保险条款。

若发生保障范围内的事故，保险公司依责任限额约定负责赔偿，超出责任限额部分需由您自行承担。

其中，第三者财产损失每次事故绝对免赔额为 200 元；第三者人身伤亡项下医疗费用每次事故绝对免赔

额为 200 元，人身伤亡无免赔；扩展操作人意外险人身伤亡项下医疗费用每次事故绝对免赔额 200 元，

人身伤亡无免赔。具体的保障限额请见电子保单。

若需出险请联系保险公司服务热线。不同型号产品承保的保险公司不同，以收到的电子保单为准。

第三者责任险最高责任限额为人民币陆拾万元整，对应保险责任的限额具体如下：

保险责任 保险金额（人民币：元）

第三者财产损失 100,000

第三者人身伤亡

（其中医疗费用每次事故限额 100,000）
200,000

扩展操作人意外险

（其中医疗费用每次事故限额 100,000）
300,000

适用机型：T100、T70P、T70、T60、T25P

保险责任 保险金额（人民币：元）

第三者财产损失 100,000

第三者人身伤亡

（其中医疗费用每次事故限额 30,000）
200,000

扩展操作人意外险

（其中医疗费用每次事故限额 10,000）
300,000

适用机型：T50、T25、T40、T20P、T30、T10

1.3 易损配件包

若本条款所指定的大疆农业无人机享有易损配件包权益，在您成功购买指定关怀计划4后的 30 个工

作日内，DJI 大疆将赠送您一份易损配件包，配件包包含以下配件：

T40 关怀计划续约：桨叶（片）*4，桨夹（个）*2，旧版垫片（个）*24 或新版垫片（个）*8（两

种垫片随机赠送）

T20P 关怀计划续约：桨叶（对）*1，桨夹（个）*1，旧版垫片（个）*12 或新版垫片（个）*4（两

种垫片随机赠送）

T30 关怀计划续约（第三年）：桨叶（对）*6，喷头喷嘴（个）*16，桨夹（个）*6，喷杆（个）*6，

RTK 天线固定座（个）*2，雷达线盖板（个）*1

T10 关怀计划续约（第三年）：桨叶（对）*4，喷头喷嘴（个）*8，桨夹（个）*4，喷杆（个）*4，

RTK 天线固定座（个）*2，雷达线盖板（个）*1

易损配件包清单将根据实际赠送情况略有调整，具体以收到的实物为准。DJI 大疆将以邮寄形式给您

发送配件包（收货地址以您在购买过程中提交的信息为准），收货地址一经提交，不可更改，请您确认之

后再提交。

4 包含 T40 关怀计划续约（第二年）、T20P 关怀计划续约（第二年）、T30 关怀计划续约（第三年）、

T10 关怀计划续约（第三年）



2. 保障部件

机身维修服务保障部件如下：

1) 基础额度保障部件：除易损件、电池、遥控器、充电器、发电机、套装内其他配件、自选配件之外的

其他机身部件。

2) 易损件额度保障部件：易损件。

在大疆农业无人机关怀计划内设易损件清单，如遇易损件清单内的部件损坏，其维修费用从易损件额

度中扣减，超出额度的部分由您承担。详情可见大疆农业无人机关怀计划易损件清单。

易损件清单会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具体将不再另行通知，请您时刻注意 DJI 官网条款变更。

3. 保障范围

3.1 在保障范围内的场景

3.1.1 机身维修服务。保障在关怀计划有效期内，且在正常使用农业无人机从事农业植保作业时，由于非

主观故意的操作失误或非主观故意的意外事故而导致的农业无人机坠落或碰撞而造成农业无人机损坏的情

形。

3.1.2 第三者责任险。保障在保险期间内且在正常使用农业无人机从事农业植保作业时，由于非主观故意

的操作失误或非主观故意的意外事故而造成第三方人身意外伤害、第三方财产损失及飞手、地面支持人员

的人身意外伤害。

3.2 不在保障范围内的场景

3.2.1 机身维修服务不保障下列损失、费用和责任：

1) 使用大疆农业无人机从事任何非农业植保喷洒、播撒作业的活动5而造成的任何损失；

2) 违反大疆农业无人机的有关用户手册、操作指引等无人机操作要求；

3) 任何人为故意造成的损坏或损失；

4) 无法提供或拒绝提供相应事故的飞行数据；

5) 寄回或送修至大疆官方指定维修点的农业无人机机身序列号 SN 与报修时所提供的机身序列号 SN

不符，或被涂改、缺失、无法识别的；

6) 寄回或送修至大疆官方指定维修点的农业无人机机身或部件序列号 SN 与大疆系统所载的各序列号

SN 不符，或被涂改、缺失、无法识别的；

7) 维修的配件与机身序列号 SN 无绑定关系的；

8) 农业无人机机身、配套设备或部件遗失、丢失而无法完整寄回的；

9) 农业无人机被偷、被盗、被抢、遗忘、失踪或被丢弃；

5 若您的大疆农业无人机支持搭配 DJI 大疆吊运系统进行使用，在按照 DJI 大疆有关的用户手册、操作

指引等无人机操作要求正常进行农业吊运活动时造成的损失，可以使用机身维修服务。

https://terra-1-g.djicdn.com/ec87c1e7d4f54fe68e93b898600862db/%E5%86%9C%E6%9C%BA%E5%85%B3%E6%80%80%E8%AE%A1%E5%88%92/%E5%A4%A7%E7%96%86%E5%86%9C%E4%B8%9A%E6%97%A0%E4%BA%BA%E6%9C%BA%E5%85%B3%E6%80%80%E8%AE%A1%E5%88%92%E6%98%93%E6%8D%9F%E4%BB%B6%E6%B8%85%E5%8D%95.pdf


10) 在不适航情形或非正常工作环境下飞行造成的损坏；

11) 因自然灾害、战争、军事行动、暴动、恐怖活动等不可抗力所致的直接、间接损失；

12) 提高、改装或改善农业无人机技术标准、使用性能所产生的额外费用；

13) 因非大疆官方说明指导的改装、拆卸、电路改造、或电池组、充电器以及其他的配套设施的匹配使用

不当导致的损坏；

14) 与非大疆认证的第三方零配件、电池或软件等同时使用导致的损坏；

15) 因挂载非大疆配套设备所导致的农业无人机损坏以及相关维修费用；

16) 自然磨损或不影响使用的损坏；

17) 任何形式的间接损失或预期利益；

18) 与本关怀计划相关的任何诉讼、仲裁以及相关费用；

19) 其他本服务条款中规定的关怀计划终止或不适用的情形。

3.2.2 第三者责任险不保障下列损失、费用和责任，具体以保单及保险条款载明的为准：

1) 投、被保险人及其代表人的故意、重大过失或犯罪行为；

2) 对被保险人造成的人身伤亡，或对其照看、保管、占有或所有的财产造成的损失；

3) 被保险人的股东、合伙人、董事、监事、雇员、临时用工人员、业务合作伙伴在履职期间所遭受的人

身伤亡或财产损失；

4) 任何间接损失或预期利益的丧失；

5) 被保险无人机因飞行信号干扰或发射无线广播通信信号而给第三者造成的非物理性财产损失、人身侵

害或精神损害；

6) 因被保险无人机有意或意外飞入私人住所或领地而侵犯私人隐私所导致的人身、财产或精神损害；

7) 无人机用于喷洒或空投作业时，喷洒物体或空投的物质对其他人直接或间接造成的人身伤亡和财产损

失；

8) 无人机在非飞行过程中造成第三者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的；

9) 金银珠宝、钻石及制品、玉器、水晶制品、首饰、古董、古币、古玩、字画、邮票、艺术品、稀有金

属等珍贵财物以及货币、票证、有价证券、文件、书记、账册、档案、图标、技术资料、计算机软件

及资料、以及无法鉴定价值的财产损失；

10) 被保险无人机用于非法目的，或用于保险合同中声明用途之外的目的；

11) 无人机的操作过程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地方性法规要求；

12) 无人机的操作人员不具备法律、行政法规或操作地地方性法规规定的操作人员资质的；

13) 被保险无人机的飞行范围超出保险合同中的规定；

14) 被保险无人机由保险合同中列明或约定的操作员以外的人操控飞行，但有相应操作资质的人员在地面

操作被保险无人机的情况除外；

15) 被保险无人机的操作员违反无人机操作说明或无人机飞行管理相关规定；

16) 被保险无人机起飞时最大起飞重量超过设计或者运行限制；

17) 利用被保险无人机从事违法或违规活动；

18) 被保险无人机起飞或降落以及试图进行起飞或降落的场地不符合制造商建议的标准时；

19) 任何对被保险人的惩罚和罚款；

20) 精神损害赔偿；

21) 战争、敌对行动、军事行为、武装冲突、罢工、骚乱、暴动、恐怖活动；

22) 大气污染、土地污染、水污染及其他各种污染、电子或电磁干扰、噪音（不论人耳是否能听到）、振

动、音震及其他相关现象；

23) 核辐射、核裂变、核聚变、核污染及其他放射性污染。



第三者责任险保险条款详情可见：

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无人机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互联网 2023 版）

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附加扩展操作人员保障责任保险条款（互联网）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农业无人机第三者责任保险（大疆公司专用）条款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农业无人机第三者责任保险（大疆公司专用）附加操作人员责任保险条款

4. 大疆农业无人机关怀计划服务流程

1) 申请服务：当您的大疆农业无人机出现保障范围内的产品损坏情况时，您可以在大疆农服 APP 上进

行在线报修，也可选择登录 DJI 大疆维修自助中心进行报修。

2) 送修/邮寄设备：请在农业无人机的关怀计划有效期内，及时完整将受损的设备送修/邮寄至大疆授权

维修网点或邮寄至大疆指定的维修收件地址。请送修/邮寄机身全部部件，若您未按要求送修/邮寄，

大疆或其授权维修网点有权拒绝您的维修服务请求。

3) 确定使用服务：DJI 大疆或大疆授权维修网点在接收到您的农业无人机后会进行定损，并制定维修方

案；如属于关怀计划保障范围内，经您同意及支付自费部分（如有）后，将直接在关怀计划的保障额

度余额内扣减相关维修费用。如您剩余的保障额度不足以支付相应的维修费，您需要另行补足差价以

获得维修服务。同时，DJI 大疆将回收您的旧件作为提供服务的凭证，旧件无法退回。您可以选择使

用系统自动化判责工具（如有），但系统判责并不作为判责的最终依据；使用关怀计划服务，代表您

确认相应案例下不存在任何本服务条款第 5.2 款及第 5.3 款所述情形或任何其他通过欺骗手段获取服

务的情形；如经人工复判，相应案例下存在前述情形的，则 DJI 大疆有权采取包括但不限于停止该次

服务、终止关怀计划服务、拒绝关联账号的购买或服务请求、要求您支付案例下对应维修费用等一项

或多项措施，同时您需赔偿 DJI 大疆因此可能遭受的全部损失。

4) 完成服务6：服务完成后您可至大疆授权维修点取回维修完毕的设备；若设备由 DJI 大疆提供服务，

DJI 大疆将为您寄出维修完毕的设备。

5. 服务终止

5.1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大疆农业无人机关怀计划自动终止：

1) 大疆农业无人机所绑定的关怀计划保障期限届满；

2) 大疆农业无人机所绑定的关怀计划所承担的维修费用已达到保障额度；

3) 本服务条款其他细则或补充文件中规定的不再享有关怀计划的情形。

5.2 如您在使用 DJI 大疆的服务（含售后维修服务等）过程中有任何欺诈行为，包括但不限于通过制造事

故骗取不当利益、故意损坏大疆农业无人机以骗取维修服务等，则 DJI 大疆有权拒绝向您提供关怀计划下

的机身维修服务，您需赔偿 DJI 大疆因您的行为所遭受的全部损失。

5.3 如您在使用关怀计划下机身维修服务基础额度或第三者责任险的过程中，存在骗取保险公司保险理赔

的有关行为，DJI 大疆有权暂停向您提供包括但不限于关怀计划在内的全部服务；如保险公司拒绝理赔或

6 在需要换新的维修场景下，新设备将自动绑定您原设备的关怀计划服务并继承服务的有效期以及原设备

的剩余官方保修期。

http://static.zhongan.com/upload/core/term/37N.pdf
http://static.zhongan.com/upload/core/term/37O.pdf
https://mproperty.picc.com/clauses_for_wap/tiaokuan/160142.pdf
https://mproperty.picc.com/clauses_for_wap/tiaokuan/160143.pdf
https://repair.dji.com/cn/repair/index


终止与您的保险合同，则您的关怀计划自动终止。此外，如您存在通过欺诈手段获取关怀计划下有关服务

的行为，您关怀计划所属设备、关怀计划所属设备绑定的账户、及您本人均将无法购买后续关怀计划续约

服务，同时 DJI 大疆有权对您关怀计划所属设备绑定的账户进行使用限制。

6. 退出与转让

1) 未经 DJI 大疆确认，您不得单方退出大疆农业无人机关怀计划；

2) 任何情况下，您均不得转让、转售或出售大疆农业无人机关怀计划。

7. 其他

大疆农业无人机关怀计划服务条款以 DJI 大疆官网最新公布为准，如有变更，恕不另行通知。



大疆农业无人机关怀计划补充服务条款

本补充服务条款（以下简称“补充条款”）旨在对大疆农业无人机关怀计划服务条款进行补充。在您

使用服务时，请确保您已阅读、理解并认可本补充条款。本条款未约定的内容，适用大疆农业无人机关怀

计划服务条款的约定。

适用本补充条款的机型及配件清单7如下：

T70、T70P、T100、T70 系列播撒系统、T70 系列吊运系统、T100 播撒系统、T100 吊运系统、

T100 喷洒系统

大疆农业无人机关怀计划中机身维修服务的保障部件包含喷洒系统、播撒系统和吊运系统，前述配件

安装在大疆农业无人机上激活时会与该无人机进行关联，关联成功后配件可以使用该无人机的关怀计划服

务。若配件为新配件，对应的农业无人机已与其他同类型配件生成了关联关系，则您可以选择将新配件换

绑至该无人机，新配件关联成功后原配件关联关系解除，即原配件后续无法使用关怀计划服务；若配件已

经激活或曾关联绑定过农业无人机，则无法换绑。

农业无人机的关怀计划仅支持与其有关联关系的配件使用，未与农业无人机关联的配件可以正常安装

使用，但不可使用关怀计划。一台农业无人机不可关联多个同类型配件8，一个配件仅支持与一台农业人无

人机进行关联。与农机无人机解除关联关系的配件不可再与其他无人机进行关联，亦不可再使用关怀计划。

若您的配件单独发生转让，则该配件不可再使用原关联设备的关怀计划，亦不可与别的农业无人机重新进

行关联。请您在使用关怀计划时务必确认该配件关联的农业无人机机身序列号 SN 是否正确，若您提供的

机身序列号 SN 与该配件关联的 SN 不一致，DJI 大疆及其授权维修网点有权拒绝向您提供关怀计划下

的机身维修服务。

因非大疆原因造成配件与农业无人机的关联关系错误，从而导致该配件无法使用关怀计划服务或者误

扣关怀计划保障额度，后果由您自行承担。

7 未在本清单内的机型及配件不适用本补充条款。
8 T70 系列农业无人机仅支持关联 1 个播撒系统和 1 个吊运系统；T100 农业无人机仅支持关联 1 个喷洒

系统、1 个播撒系统和 1 个吊运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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